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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行业

  《知识产权思维40讲》一书是为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规划》，顺应加强知识产权规律、方法、逻辑、思维等内容深度普

及的需求，精心打造、重磅推出的重点出版项目。

  本书以知识产权思维为主题，对知识产权思维的内涵、外

延、本质等进行系统阐述，提出知识产权学十大基本原理、知识

产权行业六大技能；跳出知识产权看知识产权，以鸟瞰的视角审

视知识产权行业。从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服务机构、创

新创业五个模块，对知识产权行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全

面、系统、深入的剖析。该书对知识产权行业进行了简明扼要、通

俗易懂、结构清晰的阐述，可以帮助知识产权行业之外的人士快

速把握知识产权行业的特点和精髓。

精细化量刑辩护的基本理论

  《精细化量刑辩护指南：办案高手随身的267个锦囊》一书合

计68万字，作者独具“匠心”地将量刑辩护细细梳理了267个问与

答，每个问题提供相应的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学理解释和实操

建议，不是照本宣科，而是通过实践案例提供解题的思路和技

巧。成书单写作时间就逾时1年，可以说花费了作者和编辑大量

的心血。本书检索方便、精装小品，方便读者携带、查阅，是刑辩

律师必备的工具书。

  本书中提出了精细化量刑辩护的命题，并且对这里的精与

细都作出详细的解说。精，是指精确、准确地发现案件中与量刑

情节相关的事实和相应的刑罚后果。细，是指全面、细致地发现

与案件相关的量刑事实，全面、细致地进行量刑辩护。作者对量

刑的精细化辩护的界定十分到位，这也是本书通过267个量刑辩

护锦囊所要达到的效果。

法律谈判学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大白的谈判课》一书取材自作者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设的广受欢迎的《法律谈判》系列课程。书中

不仅有对法律谈判学的基本立场和原则的理论论述，而且有针

对性地分享了20个在谈判实践尤其是法律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决

胜技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书秉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总方

针，在论说法律谈判学理的同时，呈现了大量生动活泼的谈

判案例，特别是提供了许多反面素材，并且相应地给出解决

方案，既有理论的指引，也有实践的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

教你谈判”。实践中，既然需要开展谈判，那么当然就意味着

谈判双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这种利益诉求之间是存

在冲突的。故而，要达成谈判目标，一名专业的谈判者，在进入

谈判之前，甚至在谈判过程中，都要准确地认识对方的利益

关注点，进而通过满足对方的利益需要，来实现己方的利益

诉求。

于清代御批案中了解传统文化

  《清代御批案》以通俗的语言重现曲折的案情，再加上皇帝

批示解析，不但可以了解历史概况，也可以通过细节了解当时的

社会生活，更可以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清代皇帝批示的案

件，即便是历史记载不全，其数量也相当可观。在众多的御批案

中，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可能带有作者个

人的主观意识，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历史的局限，但对于

读者了解历史，仍颇有助益。

  书中既有天理、国法、人情的交融，又有情理法的碰撞，更有

皇帝的好恶和决断。身为皇帝，能够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威之以

法，将天理、国法、人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而实现明刑弼教、

辟以止辟、刑期于无刑的目的。

□ 曾庆鸿

  近年来，随着电子数据立法、现代科技运用

以及各行各业中电子证据、电子数据在司法实

践中的普遍运用，电子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刘品新老师一直耕耘于这个领域，我相信《电子

证据法》这本书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从本书自

序的写作背景来看，刘品新老师二十年如一日，

始终坚守研究证据法领域，堪称证据法大师。自

序从以下五个角度来谈为什么要写一本有用于

电子数据审查和运用的书。

  第一，这本书本质在于创新法学理论。作

为一名专家学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把某一学

科的理论研究搞透。理论之树常青，电子证据

的产生会颠覆哪些传统理论？催生哪些新理

论？这是作者持续关注的领域。本书提出了电

子证据的双联性原理，强调电子证据之内容

与载体同案件事实的双重关联特色；论证了

电子证据的混合性原件理论，提出多层次的

原件标准框架；澄清了电子证据“易失真论”

与“极可靠论”之争，推崇基于原件、具象、整

体和空间角度的理性真实观；破解了电子证

据的专业本色同自由心证原则之间的天然冲

突，架构囊括“孤证绝对否定”“不同节点印

证”“属性痕迹补强”“区间权衡”等规则的印

证体系……就连早期“电子证据七分法”的定

位原理，也是对该证据源起规律进行的理论

抽象。至于新近涉猎的“大数据证据”“区块链

存证”等主题，更是把握学术发展的前沿，开

启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新证据”理论

扬弃之旅。

  本书作为研究生的参考系列用书，对证据

法学有关的尤其是电子证据法学理论进行的突

破和研究，对我们对于电子数据有更高层次的

认识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这是一本推动制度改进的书。电子

证据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受到一系列专门规则

的影响。2004年，电子签名法确立了“数据电文

规则”；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推出电子证据的审查条

款；2012年，刑事诉讼法使得“电子数据”入法

正名；2016年，两高一部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

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21世纪以来，我国的电子证据法律

规范如管涌般呈现，直接推动了电子证据制度

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推出了近百部不

同位阶的电子证据法律法规，其中不乏繁缛的

条文和琐碎的细则。这是快速变迁的标签。作

者十分关注电子证据领域的规则推新，也始终

抱持学术助推制度建设的想法。在微观层面，

本书从具体个案切入，对有广泛影响的案件的

电子证据运用问题展开学术检讨；在宏观层

面，作者以重要立法为契机，对电子证据规则

的制定、修改与完善建言献策。可以说，本书给

出了超越电子证据取证原则、搜查规则、勘验

规则、鉴真规则、定案规则以及区块链存证规

则等方面的学术方案。

  第三，这是一本旨在催生新兴学科的书。

在选择电子证据为研究主题之初，作者就深刻

感受到其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节点——— 不

仅是沟通网络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桥梁，也是连

接网络法制与治理实践的枢纽，更是传统法学

学科群升级的通道。就个人的专业旨趣而言，

作者特别关注侦查学、证据调查学、物证技术

学、证据法学等证据学科群同信息科学的对话

与交融。2012年，刘品新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

申请开设《电子证据学》课程（现改名为《电子

证据法》），讲授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规范、调

查技巧和鉴定技术。之后每年均开设此课，课

程内容不断迭代，受众也由人大学生扩展至公

检法司、纪检监察、行政执法、公证鉴定等行业

的实践工作者。随着专业影响力的扩散与提

升，《电子证据法》落地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

科，让莘莘学子和法律工作者们受益。另据了

解，一些政法院校也相继开设了相关课程。本

书的出版为课程铺开添薪加火。

  第四，这是一本旨在开发法律科技的书。推

动“法律＋科技”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法律人的

光荣使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公安、智慧

司法行政等新事物不断勃发。在此大背景下，电

子证据如何助推法律科技、监管科技、治理科技

的大发展？围绕这一问题，我们不间断地思考，

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破题尝试。本书针对

P2P犯罪、网络虚拟财产犯罪等新型案件，从问

题、本质、对策、示例等方面设计了一些交叉研

究的方案。无论是法律科技产品还是科技法律

产品，都展示了证据学人视野中的“法律＋科

技”创新。证据学科要走向“未来法治”（2017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未来法治研究院），

以电子证据管窥智慧法治，这是人大证据学科

不容推脱的先行责任。

  第五，这是一本旨在指导一线办案的书。

理论要联系实践，更要指导实践。这决定了电

子证据的理论、制度、学科、研究必须给办案

人员以知识供给。长期以来，人大法学院坚持

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单位的“电子证据爱好

者”们协同进步。本书从真实案例凝练的成熟

经验出发，抽丝剥茧，期冀能向实务人员提供

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案指南。实践篇所汇集电

子证据的“技战法取证”“对抗式举证”“聚焦

式质证”“综合性认证”等，分别以一个关键词

概括电子证据审查运用各环节的实践精髓，

并以腐败犯罪案件、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网络

犯罪案件、P2P犯罪案件为例多角度地析案

释理。

□ 余定宇

  明朝法律史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

个是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重典治官”，另一

个则是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对全国乡村的基

层民众进行“普法教育”。奇怪的是，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法律气质，竟然来自同一个人——— 明

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南京紫金山下的明

孝陵，便是那位性格复杂的明太祖长眠的

地方。

  与东面的中山陵相比，除了那条黄叶纷

飞、两旁布满了巨大的石人、石马像的神道之

外，明孝陵的气势就差得太远了。跨过三道小

石桥，穿过一片废墟，再穿过一条昏暗的斜坡

甬道，登上“方城”顶上徒剩四壁的明楼，眼前

那座满目荒凉的丛林小山，就是朱元璋与马皇

后的陵寝了。

  伫立在苔痕斑斑的明楼顶上，记忆里，突

然浮出了朱元璋的许多往事———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穷，马皇后也是劳苦

大众出身，因而深刻了解皇宫之外的民生疾

苦，所以，对前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敲诈勒索、激起民变的历史教训都记忆犹新。

因此，朱元璋一上台，便亲自参与了制定《大

明律》，并亲手制定了空前严厉、极其残酷的

刑罚打击贪官。朱元璋最痛恨的，便是贪官污

吏们的“监守自盗”和文武百官们的“受财枉

法”。平日在朝廷上，每当有官员被揭发犯“受

财枉法”罪时，朱元璋便会冷酷无情地喝令内

侍们，把该官员拖出午门之外痛打50大棍。一

些年迈体弱的贪官，往往被无情的“廷杖”活

活打死。而最为震慑百官的，便是明太祖制定

的“剥皮实草”之法：凡“受财枉法”满80贯铜

钱的，处绞。而贪污超过80贯的，则被绞死之

后还要再处以“剥皮刑”，并将剥下的人皮蒙

在一个稻草人上，制成一个人形草囊，立于下

一任官员的公座旁，令继任的官员触目惊心，

以儆效尤。

  但是，以如此严厉的手段整治贪官，效果

又如何呢？众所周知，明朝的“大老虎”“小老

虎”“大豺狼”“小豺狼”越演越烈……

  话分两头来说：朱元璋“治官”不行，但“教

民”却倒是很有一手。相比之下，能收到些“劝

善惩恶、教化民众”的作用，并能使整个社会的

文明风气有所改善的，不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

的严刑峻法，而是朱元璋以极大热情去推行的

“乡村普法”运动。

  据史载：因为家贫，朱元璋少年时曾出家

做过和尚。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对儒家经典里

的“明刑弼教”一语却有着独到的心得。他深

知：要将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学说落实到基层、落到实处，一定要结合法令

的公开和法律的普及，才能收到真正的教化作

用。因此，他即位之初，便命令大臣制作了许多

“教民榜文”。这些榜文都是用十分浅显的文字

写成，内容是一些单行的法令，也有一两个典

型的案例。有些专门讲解案例的榜文，还配上

绘图插画，表现罪人受刑的可怕场景，悬挂在

各县的衙门外。

  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皇帝，朱元璋“普法”

的目的十分实际：他不像孔子那样，想教会普

天之下的读书人，人人做君子、个个为尧舜，他

最高的要求，只不过是想百姓万民“人人都不

犯上作乱，个个都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已。而

即位之初，他所发布的6句24字“圣谕”，就极其

通俗明白地说明了他“普法”的目的：“孝顺父

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

  而最能体现明太祖这种“普法”运动思

想特点的，便是他在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

颁布的《御制大诰》。这部在《大明律》之外的

特别刑事法规，几乎每一条，都有一个或几

个由朱元璋亲审过的案例开头，其后，便是

朱元璋的“以案说法”。他和风细雨地告诫百

官百姓：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训，做一个

好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当时，这部《御制

大诰》，曾刻印至全国“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

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

等。无者，每加一等”。因此当时，无论是官是

民，家家都要争购一本来做“护身符”。

  明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虽然对“普法”

运动远不及朱元璋那般充满热情，但这些制

度，却也一直保留在明代的法律体制中。到

明朝中期，这些普法的措施，更发展为“乡

约”或“ 村 规 民 约”这 一 种 基 层 的 治理方

式——— 由官府组织各乡，以每百家为一约，由

村民举出“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

人，每月的初一、十六，在公共祠堂里召集众

人，对“圣谕牌”行鞠躬礼，齐诵圣谕，再由约

正指出这半个月内村里发生的善、恶、改过、和

解诸事，分别登录入“善簿”“恶簿”“和簿”及

“改簿”里。

  据说，依靠“乡民自治”的力量，而不是依

靠“刑罚恐吓”的力量，明代各地农村社会，便

继续在“贞观之治”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一种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我们将之

称为“洪武之治”。

  （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

（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

个个性性复复杂杂的的明明太太祖祖

史海钩沉

一一本本有有用用于于电电子子数数据据审审查查和和运运用用的的书书
品品读读《《电电子子证证据据法法》》自自序序

书林臧否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顾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郡县》中说：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

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

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

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

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当前一些大、中学的历

史教科书中，在叙述秦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时，还带有顾炎武所指出的这种倾向，以为

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秦始皇一个人所

创建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第一，秦朝废除宗室贵族分封制度的做

法源于春秋时期晋国的灭公族制度。晋国原

是西周初年按宗亲所分封的姬姓国家，是周

成王的母弟唐叔虞的封地。晋国本应遵循唐

叔虞所受的法度，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分封等

礼制来治理晋国。但到了春秋初年，晋国却抛

弃了唐叔虞所受的法度，走上相反的道路。在

公元前745年（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分封

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山西闻喜），号曲沃桓叔，

建立起一个庶子强宗政权。经过四十年，到曲

沃武公时，这个强宗把晋国的嫡室政权灭掉，

取得了诸侯的地位。这种违背宗法制的“贱妨

贵，少陵长”的篡逆事件，竟被周天子（釐王）

许可、承认下来。这是晋国公族制度破坏的开

始。曲沃武公的儿子晋献公接受了他祖、父两

代传下来的经验教训，就不再进行宗亲分封，

并进一步对亲近公族剪灭。这样一来，所谓唐

叔虞的法度也就不存在了。从此以后，历整个

春秋时代，晋国的公子、公孙无受分封者，无

在国内任官当政者。消除了公族对公室的威

胁牵制，废弃了血统贵族把持政权的传统，给

春秋时代晋国建立官僚制度、君主集权等开

辟了道路。

  商鞅是在三晋政治改革之后，由魏国到

秦国去的。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所建立的新

制度，最重要的是：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度，

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

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一改革是对春秋

晋国灭公族的做法的法制化。

  第二，秦朝的军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晋国的

尊贤尚功做法。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一套爵

制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而春秋时

期晋国在消灭公族、废除宗法分封的同时，实

行了择贤举能、论功行赏的办法任用官吏，建

立起尊贤尚功的用人制度。晋定公时代，执政

的赵鞅发布法令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

免。”这里所说的受县、受郡，指的是上、下大夫

因军功而得爵位者。这道法令是因军功赐爵

位、田宅的具体运用。晋国这一做法被秦、齐等

国仿效。

  第三，秦朝崇尚法制的制度起源于春秋

晋国。晋献公时，以士蒍为理官（掌法令），“以

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

绩”（《国语·晋语八》）。晋襄公时，赵盾为正

卿，使范武子士会制定成文法典，“使行诸晋

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晋厉公

时，“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

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13年，晋顷公时，

铸刑鼎，著士匄（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于鼎

上（《左传·昭公廿九年》），进一步把一罪一刑

立法模式的成文法公布出来。在法制思想的

指导下，晋国形成赏罚严明的法制政治。“晋

国有法，始乱者死”，直到春秋末年成为大臣

遵守的一条政治原则。这种刑赏严明的法制

思想和法制政治，在晋国推行了约二百年，成

为后来战国时推动各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前

导，法家学术思想的主要历史来源。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

宗法分封制度，确立以宰相为首的官僚制度

和郡县制度，确立事皆决于法的法制指导思

想。秦国实行法制政治，是由商鞅建立的。商

鞅是李悝的弟子，得其师书，既不用于魏，遂

挟法入秦，“商君受之以相秦”。他在秦国建立

的法制脱胎于三晋，在三晋制度的基础上加

以总结提高。尤其是打击公族、废除宗室贵族

分封一项，实是来自春秋时晋国的灭公族，并

将之进一步法制化。

  到秦始皇时，任用法家李斯，完成统一

后，又吸收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

张，别黑白而定法制思想于一尊，烧诗书百家

语，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法制思想成为

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的准则，“普施明法，经

纬天下，永为仪则”（《史记·秦始皇本纪》），

把 法 制 精 神 贯 彻 到 各 种 制 度 和 社 会 关 系

之中。

  因此，秦朝的法制，源于春秋晋国的剪灭

公族分封、实行军功爵制的做法，中经战国三

晋法家色彩的政治家们的变法，最后由法家殿

军人物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完成的。“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也！

秦朝法制的起源与形成

法学洞见


